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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宇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函
地址：10649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1

號1樓

聯絡人：蔡金穎專員

電話：02-2321-5180#19

Email：jimmy@alluni.com.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政府觀光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鴻專字第20190020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.「109年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甄選活動」海報及DM。 2.「109年優

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甄選活動」說明會場次表。 

(20190020040_Attach1.pdf、2019002004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交通部觀光局「109年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

揚甄選活動」(以下簡稱本活動)甄選海報及DM(如附件一)

及說明會場次表(如附件二)，敬請 貴府惠予協助宣傳。

說明：

一、如旨揭，本活動係由交通部觀光局主辦，本公司承辦，敬

請 貴府協助推廣。

二、為永續經營臺灣觀光，提升觀光產業服務品質及國際競爭

力，交通部觀光局藉由本活動對積極推展觀光及對臺灣觀

光產業發展有具體貢獻與傑出表現之觀光相關團體、機

構、組織及其從業人員予以表揚鼓勵。

三、貴府轄內舉凡觀光產業團體、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

業、觀光遊樂業、民宿經營者、導遊及領隊人員等相關工

作從業人員，服務於觀光產業達三年以上，且最近三年內

未受觀光主管機關罰鍰或停止執業者，均可報名參加甄

選。獲選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者，可獲獎座一座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G01080005422

■■■■■■觀光產業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9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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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新臺幣5萬元。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8年10月24日止，

活動簡章詳見活動官網https://aot.org.tw/，或洽本活動

承辦單位(02)2321-5180分機19蔡先生。

四、為協助有意參加甄選活動之觀光從業人員準備相關資料。

本活動規劃北、中、南、東，計四場次說明會，敬請協助

宣傳週知。

五、本活動對 貴府轄內之觀光產業發展亦極有助益，敬請協助

宣傳週知。

正本：交通部、內政部、文化部、外交部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

濟部中小企業處、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體育署、客家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

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、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城市旅遊科、新北市政府觀光旅

遊局、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、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

處、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

展處、雲林縣政府文化處、南投縣政府觀光處、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嘉義市

政府交通觀光處、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服務科、高雄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觀

光、屏東縣政府觀光傳播處、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、花蓮縣政府觀光處、台東

縣政府觀光旅遊處、金門縣政府觀光處、連江縣政府交通旅遊局、澎湖縣政府旅

遊處

副本：交通部觀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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